民政厅标准化党支部建设年终评审标准（100分）

党支部名称：
	考 核
项 目
	考   核   内   容
	标准分
	评  分  办  法
	党支部
自查分
	机关党委验收分

	思
想
建
设
25分
	1、采用多种方式对党员、干部和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、勤政廉政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。积极开展文明单位创建。
	4
	没进行职业道德教育、勤政廉政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的扣2分，没开展文明单位创建的扣2分。
	
	

	
	2、巩固提高先进性教育成果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并认真抓好落实。
	5
	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不落实的，缺1项扣2分。
	
	

	
	3、积极开展党员电化教育工作，全年组织收看电教片2次，每次收看率不低于90%。
	2
	组织收看电教片到课率低于90%的每次扣2分，收看电教片每人每缺一次扣1分。
	
	

	
	4、积极开展学习型党支部建设，组织党员学习、活动（含党员电化教育、党课）每月一次， 党员有专门学习笔记，每人每年不少于2万字读书笔记，并撰写学习体会或理论文章1篇。
	8
	理论学习计划未制定的扣2分，教育内容不落实的扣2分，学习型党支部建设无工作措施和保障机制扣3分，组织党员学习、活动每少一次扣1分，学习笔记字数不足每人扣1分。
	
	

	
	5、积极参加机关党委召开的会议、组织的活动，按时上报各种材料。
	4
	各种会议、活动、上报材料少一项扣1分，上报不及时的扣1分。
	
	

	
	6、积极参加机关党委组织的党建理论研讨活动，组织党员认真撰写党建论文。
	2
	无上交论文扣2分，获奖加2分。


	
	


	考 核
项 目
	考   核   内   容
	标准分
	评  分  办  法
	党支部
自查分
	机关党委验收分

	中

心

工

作

20分
	1、支部工作目标明确，能有效发挥党支部的职能作用，年初工作有计划，半年、年终有总结，计划要落实。
	6
	无工作计划，无工作总结，计划落实不好各扣2分。支部工作计划中目标不明确扣1分，支部职能不到位扣1分。


	
	

	
	2、围绕全厅和本部门中心任务开展党建工作，积极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	6
	没有很好完成中心工作任务扣3分。


	
	

	
	3、党的工作紧密结合行政业务工作进行，党员在完成业务工作中先锋模范作用明显。


	4
	党的工作游离于行政业务工作的扣2分，党员模范作用不明显扣2分。
	
	

	
	4、积极探索支部建设工作的有效方法和载体，开展多种形式活动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。


	4
	支部工作没有创新扣2分，活动单调扣1分，没有通过有效载体发挥党组织作用扣1分。
	
	

	考 核
项 目
	考   核   内   容
	标准分
	评  分  办  法
	党支部
自查分
	机关党委验收分

	组

织

建

设

30分
	1、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精神。班子健全，分工明确，团结协作，领导班子按期改选，缺额及时补选。
	5
	未按要求配备书记扣3分，到期未选举或缺额补选超过3个月的扣2分。
	
	

	
	2、发展党员严格执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，严格发展程序，手续完备，材料齐全。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、预备党员的教育、考察和转正工作。
	7
	手续不完备扣2分，程序不规范扣2分，材料不齐全扣2分，放松教育扣1分。
	
	

	
	3、“三会一课”制度落实，每季至少召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，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委会和党小组会（人数较少的支部，可同时召开）。每半年上好一次党课，也可与其它支部联合组织。


	8
	支部党员大会、支委会、党小组会每少一次扣1分，党课少一次扣1分，党课质量不高扣1分。
	
	

	
	4、党员按月、按标准缴纳党费，每季度向机关党委上缴一次，并有专人收缴记录，每季度公布党费收缴情况。
	6
	党员不按时交纳党费的扣2分，交纳党费不足额的扣2分，没记录扣2分。
	
	

	
	5、及时做好党员组织关系接转，并做好记录，严格党员党籍管理。
	4
	组织关系接转超过一个月或未记录、管理不严的每项扣2分。
	
	

	考 核
项 目
	考   核   内   容
	标准分
	评  分  办  法
	党支部
自查分
	机关党委验收分

	廉
政
建
设
25分
	1、支部每年组织一次高质量的、以交流思想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内容的生活会，督促检查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，并且要有书面整改措施。


	5
	组织生活会没召开的扣5分，没有书面整改措施扣2分，领导干部不参加支部党员组织生活会扣1分。
	
	

	
	2、组织好党员参加捐赠、帮扶、重大节庆活动。
	8
	组织党员参与重大活动，无正当理由，每少一次扣2分。
	
	

	
	3、积极开展效能建设，认真搞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，表彰优秀党员，处置不合格党员。
	5
	未开展扣5分，开展的分好、中、差分别给5、3、0 分。
	
	

	
	4、发现党员违纪问题，及时上报，并认真查处。
	3
	上报不及时，查处不认真每起扣1分。
	
	

	
	5、廉政建设有制度、有检查、有落实。
	2
	无制度扣1分，落实不好的扣1分，无检查扣1分。
	
	

	
	6、党员、干部和职工遵纪守法，清正廉洁，无不廉洁和违法行为。


	2
	党员有不廉洁行为的每例扣2分，党群关系不融洽的扣2分。
	
	


注：1.考核项目扣分，以扣完单项分值为止，综合分达到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为达标;

2.有党员因违纪违规被通报的，不能确定为“规范化党支部”;

3.年度考核在90分以下的支部及所属党员，将被取消评先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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